合作方式和约定条款

一、出租资产基本情况：总装车间、配套车间等设施坐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海堤路1号小蟒牛作业区公用重件码头区域内(详见表格)，
	序号
	设施
	面积

（平方米）
	月租金低价

（万元/月）
	评估价

（万元/月）
	备注

	1
	总装车间（246M*40M）
	9872
	50
	40.85
	

	2
	配套车间（48M*40M）
	1920
	
	5.92
	

	3
	办公用房（1间）
	36
	
	0.85
	

	4
	露天堆场
	27729
	11.09
	9.7
	


二、小蟒牛作业区公用重件码头的设施的用途为海上风电设施的加工、组装及现场办公等。
三、承租条件：承租方的企业为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，有大件设施的加工、组装的相关资质，且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四、招租底价依据。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，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。

五、租金收款方式采用按年分期支付：本合同生效后3个月内（3月31日之前），即支付本年度租金的50%，剩余的租金由乙方于本合同生效6个月内（6月30日前）完成支付。
